关于拟废止《青岛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》
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及过程
根据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集中清理工作相关部署，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对《青岛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》实施情况进行了立法后评估。根据评估结果，拟废止《青岛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。
二、主要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拟废止《青岛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。《青岛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于2007年10月19日经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，自2008年3月1日起施行，2018年修正。该《条例》主要对机动车排放检验、排气污染控制装置管理、车用燃料质量监管、超标车辆维修治理及强制报废等内容进行规范。但由于《条例》制定时间较早，虽经2018年修正，仍已明显滞后于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最新法律法规的要求，难以适应当前我市移动源污染防治工作的实际需要。而且，《条例》主要制度已被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《山东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》全面有效覆盖。

